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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北市政府 函
地址：臺北市信義區市府路1號9樓南區
承辦人：楊絜媖
電話：02-27208889/1999轉8267
傳真：02-27593317
電子信箱：udd-10897@gov.taipei

受文者：臺北市建築師公會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2年2月21日
發文字號：府授都規字第1123011551號
速別：普通件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附件：如說明二 (24814743_1123011551_1_ATTACH1.pdf)

主旨：有關本府105年11月9日公告「修訂臺北市『基隆河（中山

橋至成美橋段）附近地區土地使用分區與都市設計管制要

點』（北段地區）內商業區、娛樂區規定計畫案」內商業

區、娛樂區建築物高度管制規定一案，詳如說明，請查

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查旨揭都市計畫附圖五建築物高度管制及配置內規定，商

業區、娛樂區之建築物高度以不超過70公尺為原則，但經

申請單位提出建築物之規劃設計、地面層開放空間、地區

公益性、視覺環境影響等項目，並經臺北市都市設計及土

地使用開發許可審議委員會（下稱都審會）審議通過者，

其高度得不受下表最高高度限制，先予敘明。

二、為明確前開經都審會審議之建築物高度放寬標準，經提112

年1月19日都審會第628次會議報告決議（略以）：「...同

意該原則性規定以90公尺為上限作為放寬基準......」，

茲檢附會議紀錄供參，惠請依該決議辦理。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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正本：臺北市建築師公會、台北市不動產開發商業同業公會、臺北市建築管理工程處、
臺北市都市更新處

副本：臺北市政府法務局(請協助刊登法規查詢系統)（含附件）、臺北市政府秘書處
(請協助刊登公報)（含附件）、臺北市政府都市發展局都市設計科

(都市發展局代決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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